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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新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锡山路，建

筑3500-20000平方米，

位置优越，独门独户。

联 系 电 话 ：

19730358967，538967。

厂房出租

武义县牛背金整幢厂房

出租，总面积 18600 平

方米，其中办公楼(6层)

2600平方米，厂房4层

16000平方米出租。联

系电话：13905892955，

652955。

厂房出租
龙山镇浙商回归园厂房
占地 3750㎡，三层共
11250㎡。龙山镇古陇
村独门独院 2500㎡，
250千瓦变压器。联系
电话：13705896880。

烈桥厂房出租
烈桥村正大路二楼、三

楼厂房出租，均1400平

方米，交通方便离市区

近，装集装箱出入方便，

另永祥村420平方米厂

房出租。联系电话：

13819904247，644247。

厂房店面办公楼出租

经济开发区厂房 4000

平方米；金贸大厦高层

1000平方米；酒店黄金

区位招商招租合作。电

话 ： 15268682225，

721551，761356。

厂房出租

西塔三路 79 号厂房出

租，1-4层共7900平方

米，货梯 2 台。电话：

13735689930，653930。

厂房出租

下里溪工业区三层结构

7800平方米左右厂房出

租，层高7.5 米，配客货

二用电梯，250变压器，
有办公宿舍，大货车进
出方便，独门独户，11月
20 日 腾 空 。 电 话 ：
13705897859，504859。

声 明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贝贝
幼儿园食堂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永康市支行核发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J3382010238901，声
明作废。
厂房出租

永康市白云工业区厂房
出租，一楼 3000 平方
米，可分租，独门独栋，
十字路口，出入方便，有
税收优先。联系电话：
13777350157，
13588164530。

声 明

丁燕燕遗失浙江中国科

技五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开具的五金城金都市场

溪中东路三幢323号管

理押金发票1张，发票号

码：2001210，金额：550

元，声明作废。

声 明

永康市七乐工贸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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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0784民初7642号

被告:周来品，男，1967年11月28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711282615），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前仓镇枫林村小厅71号：

原告李兴平与被告周来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浙0784民

初76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由被告周来品归还原告李兴平借款

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9年11

月12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6460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6860元，由被告周来品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

取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25）浙0784民初7644号

被告:陈梅蕊，女，1961年6月17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10617232X），汉族，住
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759号：
原告徐文明与被告陈梅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浙0784民

初7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由被告陈梅蕊归还原告徐文明借款

3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6年2

月24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20

年8月19止，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

月利率1%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

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8284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8684元，由被告陈梅蕊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更正公告

刊登2025年10月25日永康日报

第8版中案件（2025）浙0784破51号，

永康市豪启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千水

杯业有限公司、永康市芊瑶工贸有限公

司合并破产清算一案的公告中，其中

“浙江芊瑶工贸有限公司”应更正为“永

康市芊瑶工贸有限公司”，特此提醒。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交通违法被扣留的机动车，必须在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接受处理。以下被我大队依法扣留机动车辆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现予以公告。经公告后3个月仍不到我大队处理的，我大
队将对扣留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5年10月30日

(二）中队
三轮车
三无1辆
二轮车
三无1辆
720869
小型新能源汽车
浙GD09288

(三)中队
电动自行车
三无2辆
小型汽车
浙GS1B32

(事故)中队
电动自行车
三无1辆

自行车
三无1辆

(清溪)中队
普通二轮摩托
三无2辆

(世雅)中队
电动车
0638792

108517
0628083
0805083
三无14辆
普通二轮
三无1辆

（花街）中队
电动自行车

0905190
普通二轮
浙GS0985
三无1辆
小型轿车
浙G7JF52
浙G0B5B7

(龙山)中队
电动自行车

三无1辆
普通二轮摩托
浙BK007C

(石柱)中队
电动自行车
011537
普通二轮摩托
浙K9P028


